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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教办发函〔2024〕4号

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转发 2024年度江苏省
地方标准立项指南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高校，厅直属事业单位：

现将《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24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立

项指南的通知》（苏市监标〔2024〕14号，见附件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单位认真学习，并根据指南开展地方标准申报和立项工作，

相关立项申报材料统一报送至省市场监管局。

附件：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印发 2024年度江苏省地方标准立

项指南的通知

省教育厅办公室

2024年 2月 4日

（此件不公开）


